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十三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环境问题
	云南省一些地区落实化肥、农药有关减量要求不严不实，减量成效不明显。督察报告指出：化肥、农药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，云南省一些地区落实有关减量要求不严不实，减量成效不明显。尤其是九大高原湖泊流域，蔬菜等大水大肥作物种植面积大，复种指数高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任务繁重。（第一轮督察及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中整改不到位的2个突出问题之一）

	整改目标
	到2023年年底，全县化肥农药使用量比2020年分别减少10.2%和5.4%；异龙湖流域到2022年种植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作物5万亩以上，到2025年种植结构优化调整面积8万亩，新增绿色有机认证30个以上，基本实现异龙湖流域种植业全域绿色化，有机种植面积不断扩大，种植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明显成效。

	责任单位
	县农科局、州生态环境局石屏分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供销社、县水务局、县财政局

	整改措施
	1.调整优化种植结构。着力打造世界一流“绿色食品牌”增加绿色有机农作物种植规模；制定异龙湖周边种植结构调整方案,在异龙湖流域压减蔬菜种植面积，增加水稻、烤烟、油菜、蚕豆等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作物种植规模。

2.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。制定异龙湖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，调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，引导农产品生产者建设绿色生产基地。到2023年优化种植面积达6.52万亩，新增绿色有机认证30个以上，基本实现异龙湖流域种植业全域绿色化，有机种植面积不断扩大，新增绿色有机种植面积8200亩以上。

3.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工作。科学制定化肥农药减量方案。成立测土配方施肥专家服务团，开展农企合作、推进配方施肥入地。开展异龙湖流域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。积极争取实施中央植保能力提升工程，加强病虫害预警监测，科学指导重大病虫害防控，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技术。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、绿色高质高效示范。组织开展科学施肥、安全用药培训。

4.加强农资市场监管。严格农药经营许可，制定《异龙湖流域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办法》，禁止在流域内销售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。开展肥料农药质量监督检查，强化市场执法监管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	整改情况
	（一）调整优化种植结构。制定了《异龙湖流域“十四五”种植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扎实推广“稻—薯”“稻—菜”轮作模式和水稻替代蔬菜、莲藕替代茨菇等种植模式，印发了《2023年异龙湖流域农业面源防治工作方案》。2023年异龙湖流域农作物播种面积21.85万亩，其中：水稻3.3万亩、玉米3.1万亩、麦类1.65万亩、薯类1.4万亩、豆类1.65万亩、烤烟0.55万亩、蔬菜3.9万亩、水果4.6万亩、油菜1万亩，其他0.7万亩。2023年复种指数188，比2022年198减少10个点。以推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链工作为契机，在异龙湖流域实施石屏“三个零”果蔬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1个。
（二）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。制定了《异龙湖流域“十四五”种植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明确了异龙湖流域负面清单种植名单（茨菇、大蒜）。2023年完成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化达6.87万亩，其中，完成小麦、萝卜为主小春种植1764亩；绿色高效油菜替代蔬菜种植6050亩；水生作物（水稻、莲藕、茭白等）替代蔬菜11800亩；马铃薯绿色高效种植（水稻—冬马铃薯）模式种植1040亩；水稻绿色高效种植1529亩；玉米绿色高效种植969亩；有机肥替代化肥（蔬菜）6000亩；有机肥替代化肥（杨梅）12000亩；农业绿色生产11718亩。异龙湖流域累计完成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认证55个。
（三）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工作。一是持续推进化肥减量行动。采取测土配方施肥示范，完成7600万亩冬马铃薯；采取“有机肥＋配方肥”的化肥减量增效模式，完成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项目17026亩（杨梅14569亩，莲藕2457亩）共发放生物有机肥2923.64吨；采取“测土配方施肥+无人机叶面喷施生物菌肥”技术模式，完成10345亩化肥减量增效“三新”技术项目；以异龙湖南北岸、入湖河道为重点，调整实施需肥少生长周期长农作物14024亩（水稻旱作3636亩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2179亩、扩种油菜8209亩）。完成异龙湖流域取土化验58个（杨梅15个，水稻1个，玉米2个，马铃薯40个），实现土壤数据逐年更新。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等技术培训共21场960余人次。2023年异龙湖流域化肥总使用量（折纯）预计为7993.22吨。比2022年8325.51吨，减少3.99%；比2020年9028.16吨，减少11.46%。二是持续推进化学农药减量行动。2023年开展科学安全用药培训12期771人次，发布病虫预警信息10期，安装太阳能杀虫灯223台，害虫诱捕器0.9万套，推广诱虫板80余万片，生物（植物）源农药3吨以上，新型植保器械450台，绿色防控技术覆盖面积达13.16万亩，覆盖率60%以上，完成异龙湖流域绿色防控示范面积1万亩。2023年化学农药使用量预计控制在56.5吨，比2022年57.7吨，减少2%；比2020年59.5吨，减少5%。
（四）加强农资市场监管。石屏县持续推进加强农资市场监管，开展肥料农药质量监督检查，强化市场执法监管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对流域内农药经营门店全覆盖排查，石屏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出动执法人员75人次，监督检查农资经营门市160户次，责令整改10户次，发放《规范经营使用告知书》113份，签定《诚信经营承诺书》113份，农业普法宣传4次，发放宣传资料180余份。


